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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天
朗
就
清 
明
露
日
微
風 

高
温
度
五
十 
低
温
度
三
十

敏&
 團
結 

!& 哉
骇
虱 

敏
恢/
好

殺金兇手雖服罪但同謀問題尙可疑 

(
孟
斯
菲
美
电
社
電
，田
的m
州
監
獄 
算
其
徒
刑
，或
給
予
赦
罪
。

的
閘
門
，昨
己
把
兇
手
占
士
阿
里
麗a
內
邊

阿
甲
經
過
簡
短
的
正
式
審
訊
之
後,
突

，
但
封
於
阿
卅
究
竟
是
個
人
行
動
剌
紋
禺
田 
然
宣
吿*
罪
，已
引*
目
關
視
謀
行
兇
喋
殺 

金
博
士
，抑
或
另
有
其
他
人
同
謀
等
問■
， 
金
博
上7
痛
諭
。

現
仍
在
爭
辯
中
，未
能h
吿
結
束
。

*  

»

上
之
道
墉 Im
iw •-
阿
人
縦
然
史
判 

阿.，展
昨
星
期
一
在
法
庭
承
認*
 殺
黑
8
九4_比

年
，n
其
謀
段
兇
厅
，̂
r
僅1 

人̂
袖
金
博
土
的
一
等
死
；

，及
由
法
官 
個
畲
工
作,
比2

國
人
良
印
圻*

。 

宣
判
九
卜
九
年
的
国
羽
徒
刑
後
，翌
晨
即
由 

亞
巴
尼
複
牧
姉
現
巳
頓
敢/
博
士
祝
任 

5
車
解
押
至
距
離
孟
斯
非
二
百
里
尼
斯
胡
的 
民
權
厘
動
飯
微
司
領
憧
地
位
，昨
曾
發
表
倉 

田
州
大
与
丽
譯
。阿
里
於
宜
判
之
日,
巳
見
，聘
阿
电
突
然
認
罪,U

便
其
相
由
行
刺 

年
居
四
十7

训
，即
使
坐
欧
卅
年
後9
鹿
禽
是
局
謀
的
一
部
份
。

假
停
，亦
已
在
古
稀
之
年
。叶
外
‘其
能
獲 

檢M
官
卡
尼
路
僧
阿
里
逃
走
美
加
发 

得
早
日
廿
以
的
唯
一途
徑
，是
要
經
州
長
計 
歐
洲
各
地
所
曾
大
量
欺
項
，已
令
人
可
疑
。

該
報/
又
因
億
在
列
寧
執
政
時
期
，奏 

-
九
一0
年
丸
月
廿
七
日
辭
政
府
管
聲
明
以 

前
蝶
聯
和
中
國
研
訂
的 
出
條
約
，5 •屬
施 

效
而 
一 律
辰
除
。同
時
幷
註
明
列
寧
曾
允
諾 

將
沙
貝
政
權
，乂
僅
町
資
奄
階
級
强
佔
中
國0 

亠 旬
土
地
及 ®
施
，
一R
K
條
件
歸9
中
國 

。列
寧
此
項
偉
大
的
昧
与X
曾
閣
現
，是
山 

中
國.隨
後<
爲
反
切
遅
政
府
所
統
治
之
公" 

北
良
外
交
部
幷
公
佈
：自
一
九
大
明
年 

以
來
，中
肝
两
國
曾
舉
行
各 
會85,

談
列 

不
平
等
條
紛
問
題
，
而
中
蘇
邊
力
問
題
至
今 

未
能
解
决
，是
因
驟
聯
態 « 
嗇
所
致
。 

莫
斯
科
蹈
透

；8

電
，蘇 «

«? 
章
令R
發 

表
有
關
最
近
診
寶
島
中
蘇
衝
突
的
新
報
書
， 

指
控
有
十
九
銖
聯
邊
兵
受
傷
倒
臥
專
上
，然 

後
遭
中
共
邊
兵
殺
斃
，

三匪龍劫持飛機 
與警槍戦一死二擒 

"
波
十
南
美
聯 
it*
，機 ®
當
局
人
員 

宣
稱
，
三&  

M

械■
徒
，欲
脅
始
一
架
旬
倫 

比
亜
保
機
由-N

嬉
基
拿
刑
在
古
巴
時
，
因
富

局
人
同
槍
戰.一其中 
一 匪
健
興- 
乘
客
力
幸 
一 

4
槍
斃
命
。 

- 

在
加
利
比
海   

<
的
加
建
通
拿
政
府
人
风
一 

指
出•
警
方
微
蜜
軍
陸
戟
豫 A1B
，格R
中

一
年
脅
迫
噸
雷
然
，另
第
二
名
ffl.s
亦
中 

輝
受
傷
， ̂

受
則
整

J

85

三̂
^
麗
徒
旅
威
脅
飛
行
員
加
沿

几.̂
 古51

或
W
A
■
0
刻
指̂
■
議
機 

国
飛
，，2墨傩5・
正
上
作
卜
伍
分
翅
試 

機
，而 a
 
避
持
槍
成
脅
。

美卷隊曾越寮境

與也电軍發生戰事 
一 

9

聯
社
电)
可
靠
方
面
旧
急
指 

出
，美
與 »
皆
戰
隊
；，88

敏
度
越
過
沙
村

(
西
夏

前
碌
，在
屋
内
與
北
越
年
發
生
戰
鬥
。

均
息
备
，
编
今
海
串 8
 戰
瞰
已
停
止

此8
 行
勤
上 

隊
甘
佔
胤
二 

寮
國
态

霸
從
营
國
中
撤
退
，陸
载 

^
^
败
日
。

丹
中
立
成
帶
，
此SI

上
次
戰

役
結
束
後
鼎
送
専
次
意
外
事
件
。 

雖
然
美
溝
可
令
喘
絕
談
論
此
事
件
， 

口
外
間
均
知
當
海
軍
陸
戰
隊&
不
斷
進
入

£1>

F

C

北
京
十
二
日
法
新
社
電)
由16

三
月
二
日
中
蘇
邊
境
武
装
衝
突
流
血
事
下
，
而
引
起 

激
翻
反 «
示
威
浪
潮
，今
日
仍
綾
在
通
行
中
，龐
大
的
民
衆
珮
成
行
列.，
現
又
集
中4
北
京 

難
検
滞
釣
門 

111，勲
烈
擧
行
反
寿4

一

北
京 S
衆
自
上
鼠
期
一 
開
始
一
建
腐R
卷
行
示W

k

力
抗
微
露
哪
邊
兵
挑
釁
，遇
成 

邊
界
血
載
事
件
後
，曾一 
度
国m
沉
寂
至
昨
日
仅
因
蘇
京
中
共
陵
館
破iS

擾
破
壊
事
件,
引 

超
北
京
敏|
薫 3
衆
快
復
示
戚
反
蘇IE

動
。

距
蘇
虎
館
絢
一
百
礪
的
地
區
，昨
晚
周 

圍
裝
設
普
矗
，整
次
卜
停
廣
播H
傅
反
蘇 

的
口
就
，相
信
住
存
宿
舍
內
的 6
»
 外
交
人 

貝
，亦
難 

。

又
據
香
港
法
新
iift電.：中
井
昨
日
發
出 

管
吿
，聲
阴
中
化
要
實
行
從
耕
者
盧
其
封
整 

個
中
蘇
邊
界
問
題
旳
注
塲
。幷
不
自
喝
有
内 

通
界•
是
十
九
升
紀
時
代
枝
聯
强
迫
滿
洲
政 

檀
簽
訂.仆
平
等
條
可
而
副
訂
。

北
京
外
交
部
新
聞
處
曾
發
表 
一 項
帳
吿 

，投
明
在 
八
五
八
年 
ft
月
十
六
日
中
蘇
簽 

訂
方
受
渾
條
約
诗
，蘇 ® 
，沙
皇
政
權
强
估 

中
國
用
龍
江
以
北
大
十
萬
平
方
公
里
川
土
S;--. 

，及
將
烏
飽
江
以
東
的
四
十
餘
萬
平
方
公
里 

的
中
國
解
土,
劃
金
中
蘇
共
管
的
地K
。

蘇報許剌金博士案 

不追究同謀爲不公 

莫
斯
科
美*
科
電)
鍛
飾
塔
斯
e: 報 

導
指
出,
占
士
阿
里
所
以
承
認
IK毅
民
槽
傾 

油
曲
博
士
，er

挽
救
也
死
刊
及
更
或
管
局
不 

追
究
同
謀
者
交
易
Z. 
一 部
份
。

塔
斯 

Ad:稱
，細
閱
奉 
國
明
有
帽
紙
，全 

部
審
案
的 
1B斤
，皆 a
主
控
與
辯
方
交
易
旳 

談
話
，目
旳
在
便
阿
里
司
兔
働
判
處
死
刑
的 

罪
罰
。官

方 
AF審
编
中
， m
出
北
冬
所
涉̂
人 

物
只
有
被 
斗
一
人
。 9 局
外
管
外
間
人
士
護 

論
，暗
剌
金
博
士
者
，除
阿
里
外
得
有
同
謀 

者
。

:;;1
4

局
亦
不
氏
間
此
評
芳
舍
停
士 

爲
種
族
粉
爭
率
的- 
8.鹿   

^,昔
。 

西德锻章指責物總統 

(
法 

63克
福
美
物
社
電)
部
份
西3
政 

治
領
袖
々
報 ̂
，皆
。
言
君
直
最
近
詹
選

89 

統
肯
尼
文
的
談
話
，他
謂
假
如
可
使
德
國
統 

l
，
西
摄
應
埠
備
放
棄
在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屮 

的
陸
軍
與
曾
員
資
格
。

其
中 -
報
章
稱
，肯
尼
文
丄
一 
談
話
， 

使
西
偏
聯
启
政
府
發
牛•尖
銳
的
政
治
爭
執
， 

西
德
偷
有
六
個
月
即
舉
行
全
國
選
舉
。 

另- 
銷
路
頗
大
報
章
指
出
，肯
尼
文
密 

錯
誤
的
地
方
內
，在
錯
誤
時
間
中
，發
养
錯 

誤
的
談
話
。

肯
尼
文
嘗
一
耻
邑
主
義
者
，他
灰
聯
合 

勤
府
中
任
司
法
部
長
，於
上
週
被
選
爲
西
德 

總
統
。狄托重申南國獨立 

別國共黨無權干涉 

(
布
爾
格
要
德
美
馴M
電)
南
國
總
統 

狄
托
，滋
申
南
斯
拉
夫
國
家
的
獨
在
，
曲
指 

沒
任
何
共
虛
鷹
，自
權
去
專2
另
一
國
家
， 

狄
托
任
南
斯
拉
天
共
黨
第
九
房
大
會
上 

發
表
比
談
話
，4
之
茨
话
目
为
住
針
對8
聯 

共
感
墉
團
， 
18 軍
侵
人
捷
克
事
件m
發
。 

狄
托
任
談
話
中
，並
沒
有
出
捷
克
國
家 

名
字, ̂
 他
屑
買
此
種
展
畧
行
疝
，
J6 為
責 

蘇
福
所
作
學
說
，指
麻
聊
有
權
對
社
會
书
義 

岡
家
受
制
成
脅
時
，有
權
千
浄
孩
國
共
產
嚴 

在
此
次
大
會
中
，波
闌
，東
億
，旬
牙 

川
，保
加
利
亞
，捷
克
皆
改
派
代
表
參
加
， 

東
歐
集
團
，只
有
羅
馬
尼
亞
派
出
代
表
。

浦18

於一 
九
六
三
年
七 

冃
及T

九
太
四
年
二
月
分
闘 

8

81 邦
公
用
謂
査88,

曲
窖 

府H

编
吿
，指
自
 

固
公
司
已
開 

66: 羣
信
■
， 

但
他 

11當
由
政
用:8T;|̂
«| 

紘
的8g

査
，
於
图
丁̂

，政 

府
方15

，曾
在
省15

會
內
， 

公
儡*
邦
財
團
公
司
的
文
件 

，
他
表
承
罂
爲
他 8
去
的
要 

望
奥
工
作
效
果
，
必
療
對
政 

府
提
出 
項
指
賣
。

欠
謂
他
幷
岸
翻
舊
賬
，

只
是5

保
障
該
公
司
的
股18

持
有
人
利
差
， 

故
比
他
才
繕
飾
其
內
容 9
表
，以
表
明
他
過 

去5
工
作
，并
非
例
行
公
事
。

浦
一

一
報
毋
後
，幷
曾 S 拘

■
政
府 8
的
的 $
吿
採
例
何 

#8措
施
，雷
痔
政 

府
曾
組
織 - 
調
査 ®
，但
叮
作
掩
飾
性
調
查 

工
作
而
已

此
外
自
由
黨
卑
詩
省
黨
領
麥
基
，亦
僧 

責
僧
府
方
面
，未
能
及
寿
執 
調
查
侑
託
公 

司
痙
例
，以
致
脚
邦
財
團
公
司
發
牛
目
前4 

财
以
闲
難
。郵政局與工會磋商 

、調解郵差爭執條件 

(
雪 ̂
)
郵
政
人
員
消
息
，郵
務
員♦ 

會
各
會
員
，目
前
正
任
等
侯
豊
瑞
裁
决
定 

•
此
項
决
定
可
作
解
决
郵
差
欲
系
罷t
事 

件..在
郵
政
局
典
工
會
所
訂5
台
約
下
，仲 

裁
負
己
針
對H
前
雙
方
所
爭
執
之
點
，另
訂 

两
項
解
决
辦
法
。

在
薩
會F
議
院
，蜘
務
總
長
碁
倫
土
指
稱
， 

工
會
方
面
領
袖 
日
同
弦
一
取
外
間
人.±
的 

怠
見
，對
滴
次
爭
齧
訂
科
條
例
。 

「
郵
差1
會
方
面
，獲 #
・郵
務
工
會
的
協 

一助F
自
反
封
価
政
局
方
面
，所
施
行
的
每
週 

-
価
日
歔
髭
部■
产
内;
二： 

籍公路都盘、聲
.. 

直第 M
山快公路 

"
塚■

■
〕才
省
奮
部
長
椅
亂
， 

宿
公
路
部
番
，己
準
備
於
本
年
春
李
内
， 

派
員
測
量4
^
鷄
山
的
公
路
。

■
育
克.感
答
夏
円
整
黨
省
議
員
威
廉
士
詢 

問
時
，發
表
此
項
消
息 
威
廉
士
查
詢
公
路 

部
方
面
，何
時
才
會
修
理 

11松
鶏
山
公
路• 

以
支
持
雲
埠
欲
取
得
壹
玖
七
陸
年
冬
季
册
運

會
主
辦
柵
。

威
廉
十
指
吊•
他
聞
就
省
府
一3
注
推
行 

各
項
歩
驟
，發
展
松
鷄
山
作S
未
來
冬
季 

世
運
曾
會
礎
，但
他
未
曾
聽
到
公
路
部
方
面. 

，對
通
存
該
山
唐
路
用
何
行
動
，以
應
付
獲 

得
世
運
曾
主
辦
權
時
，使
怨
過
來
往
順
刷

♦̂
■e-

•dBa

... f
m

母艦権吿風強浪高 
恐太空船難以安降 

荷
斯
頓
，聯
社
吊)
氣
象
專
家
，不 

同
意
飛
行
控
制
台
人■
所
作
預
測
，指8
太 

空»
降
落
的
歸
城
，由
於
風
力
過
蝕
，可
使 

阿
波
羅
九
號
難 W
安
至
降
落
。

8
 大
西
洋
航
空 
«"85
發
阎
稲
再
指
出
， 

由
履
天
氣
間
題9
風
IB 使
太
空
船
火IS

未
SB 

及
時
發
射
，因
叱
使
太
空/

质
徵
， «
 

空
母
艦8
面
，已
単
密
番
"1

，0
 

吿 
佰
慕 »
»
 南 
宿
梁
叔
，天*
皆»
®
 

劣"
: 
膏
朗
峰
艦
七 M
象A
■
稱
，由
于
SI 

風
影
響
，在
降
落
维
區
內
，
風
力
使
海 «
«
 

成
八
尺
高
巨
浪
，預
測~
兩|
內
難
育
轉
變 

貝菲亞難擇地建機塲 

(

83

黎3$

透
社
。)  

«

助
貝
罪 
SB
I8民 

妆
會B
e
r

此
間0

81席
上
，無
所 a
成) 

項
决
携9
以
庚
在
貝
非
亞
内
，建
築-
小
型 

機
塲
，供
僅
银
飛
機
作
图
銀
收
降
落
之
用
。 

加
鱼 
大
腐
精
代
表
购
翰
臣
奥
大
衛
士
， 

在
會
上
祐
吿
魁
們
最
近
件
貝#
亞
内
訪
間
觀 

感
，雨A
至
貝#
亞
訪
用
原
内
，3
 研
究
在 

K
非
啞
内
是
築
機
場 
可
曲
注
。

法
國
敦*
團
箱
發
言
人
頂
出
，羅
馬
及 

哥
，哈
根
敎
會
團
體
，皆
派
員
參
始
此
壹6 

18

。傾
龍
建
機
場
蹈
議
難
以
决
定
原
因
，31  

在
貝
菲
曲
境
內
，難
立
刻
選
小
地
方
，作
肆 

機
埸
之
用
。

刼信招公司兩疑犯 

法庭准具保會候審 

(
雲
訊
一
两
名 
十
節
歲
帝
年 
因
渓 

嫌
同
倦 ®
末 
守
行
却)
信
托
公
用
，班
鼓
等 

方
膵
控
於
法
庭
。 

皿 

首
被
吿
名
或
廉
家
德
史
利
士
，
二
十二一 

俵
，统
被
吿
偉
仁
总
爾
拔
興
尼
文
，
二十一工球 

歲
，所
人
皆
餌
固
定
施
址
，用
被
控
予
图
金 亠

崎
，行 
ffl看±
息
東
街
信
托
覇
會   

&- 
聊
。
不! 

两
人
存
責
上
應
飢
诗*
晚
唾ire#"  

備
凹
奮
觀
儀
禽⑥
極y^im

卒
 <
垂
』 

6.»,
，
兩A
各
分
*.人41
死
具
偏
候
審£
 

用
酷N

rn

錄 
*-匿*
曲
親
^
#

比
借
抵
公
司
像
，励
我*
尼
片
山
上
被
捕
象

18寿*
題
共
刼
长
二
千
八
百
元
。

兩西人不幸遭溺蜷二 

警方公佈死者姓名 

(
香
飢)
警
方
人
貝
，於
昨
日
公
佈
用 

名
任
車
詩
省
内
，不
幸
被
水
溺
婚
牝
者
姓
名 

及
身
依
。

首
名
死•
名
祖
瑟
夫
巴
基
奥
，約
五
十 

茂
，道
活
高
夫
埠
人
，在
靠
近
片
土
魯
別
埠 

海
面
、•因
從
漁
船 @
F
海
中
・雖
被455
值 

救@
,

但
已
宣
育
氣
絕
斃
命
。

在
惫
臣
士
鐵
騎
警
人
貝
，目
前 -
宅
調
， 

曹
該
名
於 越
来
淹
範
的
伍
十
餘
歲
男
子
身
法 

，死
者
名
羅
拔
康
斯
威
。

s
 斯
威
宫
一 
名
會
計
伝
，碗A
fta?
尊 

鳧4
急
臣
士
鑽
海
邊
一
碍
旗
，■

椎
-tii逝•- 

懐
疑
他
遭
人
謀
殺
而
死■

美逃役兵潛宿校舍 

判監七木驅撥回美 

《
雪
級
〕西
少
偉
儼
二
十
一
歲
，91

磨一 

方
指
出
他
是
美
國W
M
S
 役
兵
， 
袱iei 叫 

.:.7.- 

非
李
沙
大
學
圓
頂
期
離
內
渡
宿
，蛇
被
痴*
 一 

絵
本
尼
比
幅
法
處
宣
斎
真
捻
七
？j

 

鲁
德 
人 法
庭
上
，承
認
禾"
謳
校
允*
•
 

，塞
校
内
睡
了
七
天•
祈
先
謂
由
去
年±
小 

月
来
加
拿
大
，法
官
福
他
人
以
七lav ,
一並一. 

判
其
服
何
后

-@ 闻
速
瀬
，
，;

.
；

=-,: 

另- 
若
美
次
何
也
爾,
二
十
力
，

.< " 

非
法
私
強
大
麻
藝
同
蛛
被
添
W- 
判
亂

'Av.-藝" 

三
個
用
。

：

...>.•'
、

.:..-，

依
必

丁

何
爾
在
金
尼
比 

16 截
期
順
風
車
時
，
遣 

一
警
方
人
目
拘
捕
。

——

一
加 .■
生辯護律師：碗 

指警指留學生亲 

，(
雲
訊)
雲
埠
律
師
馬
斯
指
札
，騎
警
士 

部"
面,
仍
然 S
A
門
大
學
藝
生
，抑
留
嘉 

些
關e
政
治
文
件
。 

屈 

他
在
法
庭
上ay-

伍
名
族
控
變
亂
庵
漱
通 

學
生
讎
觸
時.
特
向
海
官
相
控
騎
静

to-養季I  

一
生
文
件.
被
批
爵
生
、因
质
去
年
十
一 
月
呼
1:--錄

金
如
佔！8

西
門
罪
李
作
大
學
能
事
處
製®
<鷹 

勤
，
而   

»
騎
警
方
面
拘
捕
。 

」*
 

ft 十
五
人 
乃
是- 
月9
大
日
破
控
蠢
偉

等
六
名
學
乍
中
内■
訳
伊
裡
吿
，祀
批
學
亀 

佔
據
學
生
辦
事
處 S
七
十
小
曜
。

另
有
八
名
査
認
严
控
罪
学
生
，来
四
 

一
耳
十
人
日
后
法3

磐
書-

▼

(
■
多
利
訊)
政
足
調
查
言
施
倫
浦
燈 

例
，卑3
省
政
府
，靜
默
支
持
他
所
發
衣
的 

相
控
，他
謂
首
府
於
一
儿
大SIS-

，對®
邦 

財
團
公
司 H
石
掩
飾
性
的
調
査
工
作
。 

«:位
行
將
退
休
的
政
府
注
册
省
計
師
浦 

德
，除
在
域
名
利
時
報
發
誤"
事
內
容(
， 

另
對
冊 #
公
関
験
話
。

i

毒堅定抨擊勞工領袖威脅行動

情

勢

5

(
巴
黎
滑
日
加
拿
大
社
電)
繼
廿
尊
小
時
總
罷
工f

生
警
察
衝
突
暴
亂
後
，工
會 

宣
髙
樂
昨
晚
如
發
表
的
强
硬
苜
論
，
一
般2

反
應
尤
离
憤
激
。

領
袖
對
於
總) 

據
此
間
独
鼎
觀
察
家
稱•
戴
髙
樂
昨
向
全
國
發
表
電
視
廣
播•
猛
烈
抨
擊
勞
工
領
袖
之 

後
，法
國
强
學
會
及
政
治
緊
張 
情
勢
益
加
嚴
重
。

工
會
方
瀕
您#
昨.日
舉
仔
總
罷L
及
在
巴
黎
發
動
壹
次
龐
大
的
示
威
宣
傳
，是
向
政
府 

施
以
壓
〃
，缪
盜
咼
工
資
要
超
過
百
份
之
肆
的
限
度
，工
會
栄
要
求
增
加
百
份
拾
弐
以
上 

，但
戴
高
漠
曲 
2W堅

定
的
立
势
，提
出
嚴
重 
仍
未
修
對
其
提
出
任
何
指
控
。 

的
警
吿
，謂
迷
現   

---Ie蜜
夫
年
春
季
學
工
風 

北
京
當
局
曾
經
說
過
，嘉

A.
^.. 飮
禁
、 

潮
的
創
傷
中*

始
度
用
復
原
，不
應
容
許 
是
因
爲
有
等
中
共
記
者
，於
香
務
暴
亂
時
期 

罷
工
者
威
脅
奮
眨
値
，及
驅
便
全
國
再
度 
，己
被
拘
禁
獄
中
，至
今
亦
未
曾
幽
得
蛋
部 

陷
入
恨
亂̂
^
，同
時
，幷   

-■m責
勞
工
領
釋
放
。 

一 

袖
任
意
採
取
際
徴
勢"

E?

推
盟
國
家
金
融 

亞
尼
斯
嘉
里
決
人
昨
曾
在

61潜
蘭
鷹
運 

經
濟
收
共
和
殿
W7爲

威
脅
，七
拾
八
歲
的
總 
諾
惠
克
市
的
住
家
裏
對
記
者
礴.，她
在
两
個 

統
特
揚
苜
：試
强
我
是
否
耍
維
護
國
家
金
融 
月
前
接
獲
其
子
寄
東
尼
的
來
信
，但
向
來
保 

經
濟
和
政
母
外
， 

持
秘
密
，未
曾
對
任
何
人
說
及
其
來
函
之
事 

&
多̂

1|̂
期̂

Ig
EL
li
II，

然
而
談
到
其
目
前
的
被
軟
禁
情
况
，筆
 

公
務
幾
全
部
境
，弍
拾
萬
勞
工
在
總
統
府 
育m
可
向
第
。 

前
舉
行
示
感
象
，其
中
約
有
伍
千
左
派
學
，m

 

牛
佔
據
廣
埸
离
防
暴
警
隊
投
擲
石
頤
玻
璃 

嘉
里•夫
人
井
謂y
鼓
信
是
最
普
通
的
問 

樽
，引
起
衝
桀
締
傷
及
拾
餘
警
員
，弍
百
餘 
候
性
質
，但
他
亦
詢
及
政
府
曾
採
取
如
何
的 

學
生
被
拘
。
必 

赤
驟
，以
謀
恢
復
其
自
由
，我
曾
給
他
旧
II 

A
嘉
里
終
讹
啰
函
母
翻 

，表
示
完
全
不
知
，亦
未
日
對
任
何•人
談
及 

A
詢
過
輝
府
如
何
處
理 

如
何
可
能
獲
輝
自
由
旳
問
題
，縱
有
討
論
亦 

(
倫
敦
尊
冠
電)
路
透
社
記
者
安
東 
於
事
雁
晡
。

国
嘉
里
，在
磯
被
軟
禁
己
那
弍
拾
個
月
， 

炉
嘉
里
被
飮,

題 
最
近
於
弍
月 

最
泥
曾
寫
信
寄 W
國
給
其
母
中
詢
及
有
關   

^
1
!

r

^

l9̂
"
  

^

 

英
國
政
府
如
曾
行
使
其
獲
得
棒
放
的
間
題 
中
曾
在
國
會
提
出
詢
問
；
但
英
外
長
史
朝
话 

嘉
里
，，船
.
由一 
玖
通
七
年
七
月
開 
則
謂 •
政
府
繼■

中
共
當
局
接
洽
，對
此 

始
篆
禁
於
豪
所
的
壹
個
單
房
內
，/
今 
事
的
努
力
，
至
今
未
自
停
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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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年七0九一於創障渚尊先之報日文華大拿加.
戶約特胴電幽畏之社訊通等社聚合、社聞新大拿加


